
附件十三、已登錄石斑魚養殖場或中轉場新增輸銷國家或地區申請書 

一、基本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年 月 日 

1.登錄場類

別 

□石斑魚養殖場 

□中轉場 
2.登錄場編號  

二、負責人 

 姓名 
國民身分證

號/公司統編 
電        話 地          址 

3.石斑魚養

殖場經營

者 

  (住家) 

(手機) 

(戶籍) 

(住家) 

4.中轉場負

責人 

  (住家) 

(手機) 

(戶籍) 

(住家) 

註：代理人是受養殖場中轉場負責人委託管理養殖場者。 

三、輸銷國或地區（可複答） 

5.原輸銷國或地

區 

□中國大陸地區□香港地區□日本□澳洲□美國   

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.新增輸銷國或

地區 

□中國大陸地區□香港地區□日本□澳洲□美國   

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：僅限陸上魚塭養殖石斑魚可輸銷日本。 

 

 

養殖場負責人簽章處：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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